附件二：
考生承诺书
1．本人姓名           ，公民身份证号                 ，已清楚了解海盐县总商会人员招聘资格条件并承诺本人符合该资格条件，保证所提供的所有材料、证件的真实性。

2．本人承诺取得录用资格后，在2015年3月30日前办理完报到手续。如因本人与原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纠纷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按时报到，同意取消本人的录用资格。

本人承诺上述内容，否则同意取消录用资格，责任自负。

考生签名：

                                       2015年1月  日

